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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纪委召开全委会 

学习上级文件精神 研究 2018 年纪委工作 

 

3 月 13 日上午，学校纪委召开纪委全委会，学习上级文件精

神，研究 2018 年纪委工作。校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李强主持会

议并讲话，全体纪委委员参加。 

李强指出，学校纪委和全校纪检监察干部，要深入贯彻中央

纪委、省纪委全会部署要求，忠诚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，

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

生态，为学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证。 

他要求，全体纪委委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按照学校党委

的部署和要求，把思想认识迅速统一到上级纪委全会精神上来，

带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带头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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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带头学习、尊崇、贯彻、维护党章，全面履行

党章赋予职责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折

不扣地贯彻落实。 

会上，认真学习了《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

全会和省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的通知》《中国共产党德州市

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》《单传海在中共

德州市纪委十五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》等文件，听取了每位纪委

委员对学校纪委 2018年工作的意见建议。 

（校纪委） 

校纪委召开座谈会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
 

为进一步做好学校纪检监察工作，查找和解决当前存在的突

出问题，3月 13日以来，校纪委先后召开三个不同类型的座谈会，

分别征求校纪委委员、各党总支纪检委员、党风廉政监督员对我

校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建议。校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李强主持座

谈会并讲话，纪委有关同志参加座谈会。 

李强指出，学校党委、行政历年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，

学校纪委不断增强廉政教育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。但是个别人

拿党纪国法当儿戏，触犯法律，受到处罚，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。

我们深刻汲取发生在我们身边典型案例教训，引以为戒、举一反

三，深入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。 

李强强调，各位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是学校监督检查的核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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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量，大家要本着对学校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客观分析当前学

校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，进一步

提升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水平。 

座谈会上，大家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，围绕

廉政宣传教育、廉政文化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

设等各个方面的工作，认真负责地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

议。在听取意见建议后，李强表示，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很好，

实事求是，非常中肯，我们深受启发，将认真梳理，汇总和研究

大家的意见建议，并充分吸收到今年的学校纪委工作中，努力开

创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局面。        （校纪委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临沂大学原副校长李富山忏悔录  

 

忏悔人：李富山 

原任职务：山东省临沂大学副校长 

触犯罪名：贪污罪、受贿罪 

犯罪事实：2003年至 2014年的 11 年间，李富山利用职务之

便，为山东某集团有限公司、李某等 7个单位及个人在补办土地

证、企业改制等方面谋取利益，受贿次数多达 89 次，非法收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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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多达 248万元。 

判决结果：李富山犯贪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 40万元;犯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30 万元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70万元。 

忏悔内容： 

2003年以前，我任山东省苍山县委书记、临沂市罗庄区委书

记。当时，我在群众中的口碑极好，可以说是年轻有为，单位的

同事对我的评价也很好。 

自调任临沂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局长、党组书记后，由

于正值临沂城市建设大发展时期，我手握实权、位高权重，于是

成了许多房地产开发商“追捧”的对象，我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就在

此时悄然发生了变化。 

记得第一次受贿，是我刚上任一两个月的时候，李某请我帮

忙补办土地证，在这之前我拒绝过很多人的诱惑。但是，因为这

个李某和我是同一个村的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是老朋友了，以前还

经常帮衬我，关系很好，所以我无法拒绝李某的求助。而且我始

终认为，帮忙办这件事也是走正常手续，不算是违反原则，能帮

就帮了，也就收下了李某送来的 5 万元现金，并且帮他补办了相

关证件。事后，我也曾惶恐过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也不算什么违纪

违法的大事，于是也就不再放在心上。 

渐渐地，我对朋友的求助能帮则帮，明知送礼者为求“关照”

也少有推辞。我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，帮助临沂当地房产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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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商大开方便之门，与他们先后结成了长达 11 年的利益关系。

逢年过节，这些开发商就将 2000 元、4000 元不等的购物卡多次

送往我的家中，而我只是象征性地推辞一二，也就收下了。 

对于这些钱财，我一直错误地认为不是受贿，这是他们为了

感谢我的“关照”;对于收受购物卡，我也一直错误地认为这多是

“人情往来”，都是“亲友圈”的人，这样的金钱往来算不上“受贿”。 

我早已忘记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坚守的原则，一步

步沉陷其中，难以自拔，甚至在十八大以后严抓贪腐的高压态势

下依旧不知收敛、心存侥幸。作为一名党培养了 40 多年的干部，

我确实犯了严重错误。 

（摘自网络，校纪委编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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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省委高校工委纪工委、德州市纪委 

送：校党委成员、纪委成员 

发：各党总支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月 30 日印发 


